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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评审意见

中国地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完成了《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专家评审组对该“评

估报告”进行了评审，意见如下：

一、项目概况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位于北京市朝阳区 CBD 区域国贸桥

东北角，剩余地块共涉及土地面积约 1.55 公顷，其中 Z-10 地块面积为

0.8公顷，Z-11地块面积为 0.75公顷,东临针织路，南临建国路，附近有

地铁 1号线和 10号线通过，周边公路四通八达，交通便利。

二、评审意见

1、“评估报告”在广泛收集前人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

境地质等资料的基础上，开展了 10km2的综合地质调查，并收集野外钻

孔和标准贯入试验的资料，为本次评估工作奠定了基础。

2、该拟建工程为较重要建设项目，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

中等，确定本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为二级是合适的。

3、经综合地质条件分析，评估区可能存在的地质灾害类型为地面沉

降和活动断裂。

现状评估认为：评估区 1955年至 2023年评估区累计地面沉降量约

为 420mm，近三年来的年平均沉降速率小于 4mm/a，发育程度弱，现状

灾情轻，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现状危险性小。与建设场地相关的断裂主要

为良乡-前门-顺义断裂和南苑-通县断裂，两者最晚活动时代分别为中晚

第三纪和早第三纪，第四纪全新世活动性很微弱，故其对建设用地影响

较小；建设用地活动断裂发育程度的现状发育程度为中，灾情分级为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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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评估该断裂对建设用地的危险性为小。

现状评估符合实际情况。

4、预测评估认为：在维持目前地下水开采状况及水位下降速度的前

提下经计算预测，2024-2028年评估区新增沉降量约 20mm，2028年地面

累积沉降量约为 440mm，工程建设可能引发、加剧地面沉降的危险性小；

可能引发、加剧活动断裂的危险性小；工程建设遭受地面沉降和活动断

裂地质灾害的危险性为小。

预测评估依据是充分的。

5、综合评估认为：规划区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综合评定为

小级，工程建设防治难度小，从地质灾害角度认为，规划区建设用地的

适宜性为适宜。

专家组认为该“评估报告”内容充实，图表清晰，阐述清楚，评估依

据充分，结论可信，评审予以通过。

评审组长：

评审专家：

2025 年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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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令第 8号《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自然资源部令第 8 号”）、《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GB∕T40112-2021）（以下简称“评估规范”）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

范》（DB11/T893-2021）（以下简称“北京市评估规范”），我单位中国地质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完成了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工作。

一、评估依据

本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以相关的法规为依据，评估的原则、内容、

技术方法和工作程序等执行北京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

（DB11/T893-2021），对技术规范要求中未明确的，执行国家和行业标准与技术

规程，主要依据如下：

1、《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4号）；

2、《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

69号）；

3、《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做好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的通知》（京国

土环[2005]879号）；

4、《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年版）；

5、《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893-2021）；

6、《北京地区建筑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范》（DBJ11-501-2009）（2016年

版）；

7、《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年版）；

8、《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二、评估任务和要求

1、查明建设用地及其周边的自然地理、地质环境条件；

2、调查建设用地及其周边的地质灾害类型、规模、分布、稳定状态等，分

析评估其危险性及对建设用地的影响，对建设用地存在的危险性地质灾害类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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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进行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综合评估；

3、分析预测建设项目在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对地质环境的改变和影响，评价

其可能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及危险性；分析预测拟建工程可能遭受地

质灾害的危害程度和危险性；

4、从地质灾害的角度对建设场地的适宜性做出明确结论，并针对可能存在

的地质灾害提出预防性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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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评估工作概述

一、建设项目概况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位于北京市朝阳区 CBD区域国贸桥东北角，

剩余地块共涉及土地面积约 1.55公顷，其中 Z-10地块面积为 0.8公顷，Z-11地

块面积为 0.75公顷,东临针织路，南临建国路，附近有地铁 1号线和 10号线通

过，周边公路四通八达，交通便利。建设用地交通位置图和卫星位置图见图 1-1

和图 1-2。

图 1-1 建设用地交通位置图

拟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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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建设用地卫星位置图

二、以往工作程度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朝阳区在基础地质、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地质灾害治

理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为本次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1958年-1961年，开展了北京山区第一轮1：5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首次对

朝阳区基础地质情况进行了系统调查。

1964年-2003年，开展了北京山区第二轮1：5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对朝阳

区的地层、侵入岩、火山岩、构造、地貌及第四纪地质和成矿规律进行了较系统

的总结和研究，为深入研究基础地质问题提供了资料和依据。

1989年-1991年，原北京市地质研究测试中心（现北京市地质研究所）承担

了《北京市主要地质灾害调查（1:10万）》项目，首次开展了包括朝阳区在内的

北京市地质灾害调查，提交了1:10万北京市主要地质灾害分布图；

2003年-2004年，北京市地质研究所完成了朝阳区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工作，

初步查明了地质灾害的种类、范围、规模和危害程度等要素，划分地质灾害易发

区，查出了灾害隐患点；提出了防治建议，建立了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网络和数据

库，并编制了灾害应急预案。

拟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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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开展的“北京市朝阳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2011-2020年）”项目，

通过对朝阳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全面的排查，进一步查明了朝阳区地质灾害现

状和地质灾害防治现状，结合地质灾害的特点及防治措施，划分重点防治区、次

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

2012年，北京地质研究所整编了朝阳区地质灾害隐患点调查表。

2014年，北京市地质研究所在各区县提交的突发地质灾害详细调查报告的基

础上负责编写《北京市突发地质灾害详细调查》，对北京市存在的泥石流、崩塌、

采空塌陷、滑坡等突发地质灾害进行了调查，查明北京市突发地质灾害分布现状、

孕灾条件、发育规律及发展趋势。

我公司也收集了建设用地附近的多份岩土工程勘察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报告，包括：

（1）北京市政工程局小红门三产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2）北京中医医院新址（垡头）建设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3）东坝北东南二期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4）金盏国际合作服务区（中区）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5）南磨房乡石门综合体农民回迁定向安置房项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

告；

（6）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剩余建设用地一期项目建设工程建设用地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7）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乡绿化试点开发住宅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等等。

三、工作方法及工作量

为了科学全面地对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进行评

估，接受甲方委托任务后，我公司成立了专门项目小组，在现场踏勘的基础上，

充分收集、整理场地附近已有气象、水文、地理、区域地质、环境地质和地质灾

害等资料，进行了地质环境条件综合调查。根据本规划建设用地的地质环境条件

及地质灾害现状，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对评估区地面沉降、砂土液化等地质灾

害进行了调查。结合之前相关勘察钻孔资料，充分了解建设用地上部地层情况，

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提供了确凿证据。在此基础上，经综合分析和系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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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技术要求，按地质灾害类型逐项进行现状评估、预测评估,最后对建设用地

的适宜性作出了评价。评估工作程序见图 1-3。

图 1-3 评估工作程序框图

本次评估工作经历了资料收集、野外调查和室内综合分析、图件绘制和报告

编写三个阶段。本次评估工作完成的主要工作量见表 1-1。

表 1-1 工作量统计表

项 目 名 称 单 位 数 量 说 明

资 料 收 集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份 1 1: 5万

地震专题研究成果资料 份 2 1

其它生产科研报告 份 10 多种比例尺

野 外

调 查

专项地质测量 km2 10 1：5万

专项水文地质测量 km2 10 1：5万

专项生态环境地质测量 km2 10 1：5万

专项工程地质测量 km2 10 1：5万

专项地质灾害测量 km2 10 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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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察钻孔 钻探
钻 孔 个 2

资料收集
标贯试验 次 14

报 告 编 写 评估报告 字 约 18700

参与本次评估工作的主要人员包括高级工程师 4人，工程师 3人。

四、评估范围

由于地质灾害对环境的影响往往涉及一个较大的范围，因此在地质灾害危险

性评估中，其评估范围不能只局限于建设用地，应根据建设用地区域地质环境条

件复杂程度、工程规模、地质灾害的分布规模和特点扩展到建设用地四周的一定

范围，同时依据相关规范《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893-2021)

表 1（见表 1-2）对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及周边进行地质灾害现状、水

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确定本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评估范围为

10km2，评估工作部署范围见图 1-4。

图 1-4 评估区工作范围

评估区范围

拟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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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区范围确定表

类别 平原区 山区

线状工程 两侧各 500m-1000m 在两侧各 500m-1000m评估范围的基础上，根

据灾害类型特点扩展到影响范围的边界

面状工程 不小于 4km2 根据项目特点与灾害类型特点，至其影响范围

的边界

五、评估级别

（一）建设项目重要性的确定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总用地面积约 1.55公顷，其中 Z-10地块面积

为 0.8 公顷，Z-11地块面积为 0.75公顷。依据北京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

术规范》（DB11/T893-2021）中附录表 B.2，确定该建设项目为“较重要建设项

目”。

（二）评估区地质环境复杂条件的确定

依据北京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893-2021）中附录 B

（表 B.1）（见表 1-3）的相关规定，对项目建设用地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的

判别主要从地质灾害、地形地貌、构造地质、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人类工程活

动等五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1、地质灾害发育程度

（1）活动断裂：以评估区中心 10km2区域范围内发现有 2条断裂发育，为

良乡-前门-顺义断裂和南苑-通县断裂。

（2）地面沉降：评估区位于朝阳区八里庄-大郊亭地面沉降中心的边沿地带，

至 2023年累计沉降量约 420mm，用地地面沉降作用不明显。

（3）不稳定斜坡：建设用地平坦，无不稳定斜坡。

（4）采空区：评估范围内无矿山等开采活动，因此不存在采空区危害。

（5）岩溶塌陷：评估区无灰岩等碳酸盐岩发育，无岩溶现象因此无地面塌

陷等灾害。

（6）泥石流：评估区地势平坦，发生泥石流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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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评估区现状条件下，潜在的地质灾害有 2种，地质灾害复杂程度为“中

等”。

2、地形地貌：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永定河冲洪积平原的中下游，

地势较平坦，地貌类型单一。地形地貌复杂程度为“简单”。

3、构造地质：评估区内发育两条有良乡-前门-顺义断裂和南苑-通县断裂。

评估区构造地质复杂程度为“中等”。

4、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评估区为永定河冲积扇中下部，地下水类型主要

为上层滞水和第四系孔隙潜水，第四系地层主要岩性为粉质粘土和砂质粉土，评

估区属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

5、人类工程活动：建设用地及周边分布有住宅、公路、公园等，主要人类

活动是工程建设及开采地下水，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活动“中等”。

综上所述，评估区地质灾害、水文地质、构造地质和工程地质复杂程度、人

类活动复杂程度为中等，地形地貌为简单，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

等”。

表 1-3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分类表

类别/ 条件 复杂 中等 简单

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发育强烈：现

状地质灾害3种或以

上，或单种地质灾害规

模达到大型，危害较大

地质灾害发育中等：现

状地质灾害2种～3种，

或单种地质灾害规模为

中小型，危害中等

地质灾害一般不发育：

现状地质灾害 1种或

无，个别地质灾害规模

小，危害小

地形地貌

地形复杂，地貌类型多

样：地面坡度以大于

25°为主，区内相对高

差大于200m

地形较简单，地貌类型

单一：地面坡度以8°-25°
的为主，区内相对高差

50m-200m

地形简单，地貌类型单

一：平原（盆地）和丘

陵。地面坡度小于8°，
区 内 相 对 高 差 小 于

50m
上游流域面积 ＞5km2 2 km2 - 5km2 ＜ 2km2

构造地质

与全新世活动断裂带

的距离小于1000m；非

全新世断裂发育

与全新世活动断裂带的

距离1000m-3000m；非全

新世断裂较发育

与全新世活动断裂带

的距离大于3000m ；

非全新世断裂不发育

水文地质和工程

地质

含水层为多层结构且

地下水位年际变化大；

岩土体结构复杂、性质

差

含水层为2层-3层结构且

地下水位年际变化较

大；岩土体结构较复杂、

性质较差

含水层为单层结构，地

下水位年际变化小；岩

土体结构简单、性质良

好

人类工程活动
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

工程活动强烈

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

程活动较强烈

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

工程活动一般

注：每类条件中，有一条符合条件者即为该类复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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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级别确定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为“较重要建设项目”，地质环境条件复杂

程度为“中等复杂”，依据北京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

（DB11/T893-2021）见表 1-4，确定本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为“二

级”。

表 1-4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表

评估级别
地质环境复杂程度

复杂 中等复杂 简单

建设项目重要性

重要 一级 一级 一级

较重要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般 二级 三级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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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质环境条件

一、气象、水文

(一) 气象

评估区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一年四季分明，春季干

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晴爽，冬季寒冷干燥，多年来平均气温在 12°C左

右。每年四月份开始变暖, 五月渐热，六-八月进入盛夏，月平均气温在 24°C以

上。九月中旬后逐渐凉爽，十月变冷，十一月至来年二月月平均气温一般在 5°C

以下。

截止 2024年全市多年平均降水量一般在 550mm-650mm之间，降水量年变

化大，具体统计数据可参见图 2-1(“北京市 1949-2024年年平均降雨量统计图”)

和图 2-2，最大降雨量出现在 1959 年，降雨量为 1406.00mm，最小降雨量出现

在 1965年，仅为 261.80mm。降水量年内分配不均，每年降雨多集中在 7、8两

月，占总降雨量的 60%-70%，1、2月份降雨量最小。由于年降雨量高度集中，

即使早年，局部地势低洼地区也可能积水成涝。旱涝的周期性变化较明显，一般

9-10年左右出现一个周期，连续枯水年和偏枯水年有时达数年。近十多年来，2012

年和 2021 年年降水量出现两个峰值，达到 758.7mm和 929.4mm，2014 年年降

水量最小，约为 500.0mm。城区近二十年最大冻土深小于 0.80m。

图 2-1 北京地区 1949-2024年年降水量历时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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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北京市 2019年降水量等值线图

(二) 水文

建设场地内无河流通过。周边主要水系为通惠河。

通惠河，位于建设场地以南约 1.0km左右。曾名“玉河”，明、清时称大通

河，是南北大运河北端的一段人工开凿的运河，元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292-1293

年)修建。河道开通后漕运繁忙，元世祖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清末漕运停

止后，即成为城区的主要排水河道，流域面积 258km2。1958年至今有关部门先

后对其进行多次治理、疏浚，修建了多处拦河闸并在东便门修建了橡胶坝等。目

前，通惠河近场区的部份，河底宽约 40m，混凝土衬砌，直墙护岸，高约 4.5m，

20年一遇防洪标准洪峰流量达 446m3/s设计，百年一遇洪峰流量为 651m3/s校核，

为朝阳区内一条重要河流之一。

二、地形地貌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位于北京市平原区中部，地貌上属于永定河

冲积扇中下部，总体地势西高东低，最大高差 10m左右，见图 2-3。现状主要为

房屋建设、道路等，地形整体较平坦,地形地貌复杂程度为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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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评估区地貌位置示意图

三、地层岩性

本区前第四系岩层都为第四系地层所覆盖，岩层走向多以北东东方向延伸。

以中生界侏罗系、白垩系分布最广。现由老到新分述如下：

(一)中元古界(Pt)

蓟县系（Jx）：本区蓟县系地层系蓟县系雾迷山组，主要分布在工作区右安

门、崇文门、定福庄沿线，呈北东向条带状展布。岩性以硅质白云岩为主，夹硅

质白云质灰岩，中部为黑色、紫红色页岩及泥质白云岩。建设场地新生界地层之

下即为蓟县系，埋深约 750m左右。

(二)上元古界(Pt)

评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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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口系(Qn)：仅分布在天坛、豆各庄等局部地区，分布范围较小，岩性为

黑色含碳质页岩、含海绿石石英砂岩，灰白、灰绿及灰紫色薄层板状泥质灰岩、

白云质灰岩。

(三)古生界(Pz)

寒武系（∈）：分布在评估区东南十八里店、小红门、王四营地区。主要岩

性为泥质白云质灰岩，鲕状灰岩、竹叶状灰岩、黄褐色泥质条带状灰岩和紫红色

页岩等。

(四)中生界(Mz)

侏罗系上统（J3）：分布在工作区西北的建国门、呼家楼等局部地区。岩性

以安山岩、角砾熔岩为主，少量玄武岩及凝灰质粉砂岩。

白垩系下统（K1）：分布在工作区北部的北太平庄、复兴门、将台、东坝、

楼梓庄等大部份地区，呈北东向展布，岩性以砾岩、砂岩、泥岩、页岩等为主。

(五) 新生界(Kz)

第三系(Tr):作为新生界底界广泛分布于建设场地及周边第四系地层下，主

要岩性为绿灰色、灰黑色、棕红色砂页岩、含砾泥岩、杂色砂砾岩等。

第四系(Q)：评估区内广泛分布，沉积物主要由永定河等河流联合冲洪积而

成，岩性为卵砾石、砂、粘质粉土、粉质粘土、砂质粉土组成。由西北往东南，

自冲洪积扇顶部向下游平原区，颗粒由粗变细，层次由少增多，厚度由小到大，

建设场地第四系地层沉积厚度 200m左右。

四、地质构造与区域地壳稳定性

(一) 区域地质构造特征

本区处于阴山纬向构造带南缘，祁吕-贺兰山字型东翼反射弧构造带附近及

新华夏系构造带与延昌弧型构造东翼南缘的复杂部位。区内由于受上述构造体系

的综合影响和燕山期频繁的岩浆活动，致使本区所显示的构造形迹较为复杂，因

而产生一系列 NE向与 NW向断裂构造。

本建设场地周边主体构造为 NE向的良乡-前门-顺义断裂和南苑-通县断裂。

(二)地震活动

评估区位于河北平原地震带西北部的北京地内，又位于张家口-北京-渤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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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地震带上，属于中强地震活动区。

1、北京地区的历史强震

北京市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强震并造成巨大的灾害，据记载在北京市及周边地

区共发生对北京地区造成大于或等于 VI度的地震约有 20多次。现在已知的发生

在北京市行政区内的、最早的地震记载是公元 294年 9月（西晋元康四年八月）

北京延庆东地震，这次地震估计震级为 6级，震中烈度为Ⅶ度,造成 100余人死

亡。公元 1679年 9月 2日平谷-三河 8级地震是有记载以来对北京地区造成破坏

最为严重的地震，10万人在这次地震中伤亡。北京地区近代地震活动比较频繁，

20世纪中后期一些地震对北京也造成了较大影响。

京津唐张地区(38.5°-41°N；114°-120°E),自有历史记载以来(西晋开始),共

查证到五级以上地震 60余次(不含余震)。计五级的 20次，5-5½级 20次，6¼-6½

级 6次，6¾-7级 4次，7½级以上的 4次。平均 10年发生一次，频率虽不高但破

坏极大。北京市及附近地区，已经发生过大至八级的各种级别的强震，危害程度

极大（见表 2-1、图 2-4）。

表 2-1 北京地区历史强震记录表

编号 地震时间
震中位置

震级 地 点 震中烈度
纬度 经度

1 274.3 40.3 116.0 51/4 居庸关一带 Ⅶ

2 294.9 40.5 116.0 6 北京延庆东 Ⅷ

3 1057.3.24 39.7 116.3 63/4 固 安 Ⅸ

4 1076.12 39.9 116.4 5 北 京 Ⅵ

5 1337.9.8 40.4 115.7 61/2 怀 柔 Ⅷ

6 1484.1.29 40.5 116.1 63/4 北京居庸关 Ⅷ-Ⅸ

7 1536.10.22 39.8 116.8 6 北京通县南 Ⅶ-Ⅷ

8 1665.4.16 39.9 116.6 61/2 北京通县 Ⅷ

9 1679.9.2 40.0 117.0 8 三河、平谷 Ⅹ-Ⅺ

10 1720.7.12 40.4 115.5 63/4 沙 城 Ⅸ

11 1730.9.30 40.0 116.2 61/2 北京西郊 Ⅷ

12 1746.7.29 40.2 116.2 5 北京昌平 Ⅵ

13 1976.7.28 39.36 118.12 7.8 河北唐山 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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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北京及周边地区历史地震震中分布图

据历史记录，评估场地所在北京平原区，区内无历史破坏性地震发生记录，

主要受到周边地区历史地震影响。

2、现代微震活动情况

自 1966年邢台大地震后，北京地区建立了较密集、完善的地震观测台网，

30余年来记录到北京市周围包括城区都具有微震活动(上万次)，将二级以上的

微震与近两千年记载的历史地震相比较，发现二者的分布有很大的相似性，说明

现代微震仍然是北京地区长期地震活动的继承，同时也意味着微震的发生与强震

具有相似的成因。

地震活动在时间系列上有一定的规律性，大致上可分为跃期与间歇期。从已

有资料来看，从公元 1000-1484年，北京地区仅发生二次 6级地震和一次 5级地

震处于间歇期；从 1484年-1746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则发生多次强震，为地震

活跃期:1746-1923年又处地相对平静状态；从 1923年至今，则又进入了一个地

震活跃期。

评估区域周边地区现代小震活动程度较高，评估区内现代小震活动程度相对

较低。

（三）区域地壳稳定性



17

北京地区地震活动规律从属于华北地区的地震活动特征及发展趋势，地震活

动在时间上存在着明显的活动期和相对平静的交替周期。自公元 1000年以来，

大致划分四个地震活动期和三个相对平静期。目前处于第四次活动期向相对平静

期过渡中。地震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成带性，主要发生在华北平原或与山区

接壤的地区。大陆地震活动，7级以上强震未在原震区重现，但 6级左右地震重

复出现屡见不鲜。

据北京志《地质矿产志》对北京地区地震发生的可能性分析，在今后一段时

间，北京及其周围地区发生 7级-8级地震的可能性较小，但可能有 6级-7级的

地震发生。发震地点主要在华北地区的北北东、北东向及北西向活动断裂带内或

在其交汇部位，而阴山纬向构造带发生地震的可能性较小。北京地区的北北东、

北东向或北西向活动断裂有较强的活动地段，急转折或端点部位是发生地震的重

要地区。

1980年 7月，地震会战领导小组经讨论后，认为香河-廊坊 7级危险区和孙

河-燕丹 6.5级危险区是威胁北京安全的主要危险区。

北京地区区域地壳的稳定性，主要依据区域构造体系、断裂活动性、地震危

险区及地震活动规律等分析推断，北京地区地震烈度 6度-7度为地壳稳定区；7

度为地壳基本稳定区，8度为地壳较不稳定区，9度为地壳不稳定区。建设用地

地震烈度为 8度，属地壳较不稳定区。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年版)，本建设场地主要抗

震设防参数：即抗震设防烈度为 8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20g（详见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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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北京地区地震烈度区划图

五、工程地质条件

前人收集了场区及周边的岩土工程勘察资料，调查了建设场地及周边工程地

质条件，同时搜集了拟建场地剪切波速、标准贯入及重型动力触探等原位测试和

土的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数据，较详细地了解了场地地层岩性及其工程地质特性。

根据土的固结试验资料，场地人工填土层以下一般为正常固结土。波速试验

结果表明，场区自然地面下 15米深度范围内土层的平均剪切波速值（Vsm）为

256-260m/s。

该场地地层除表层为厚度 1.5-2.5m左右的人工堆积填土层外，其下为第四

纪冲洪积沉积物，地层详细情况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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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建设场地土层及其性质一览表

六、水文地质条件

(一) 第四系含水层组的分布规律及富水性

本区第四系含水层性质、埋藏及分布规律受古地形及永定河等河流作用所控

制，岩性主要为细中砂和砂卵砾石，第三系地层构成其隔水底板。由前人编制的

《北京市水文地质图集》可知，该区第四系含水层以多层砂及砂卵砾石为主，大

致可划分为 5个含水岩组(单层最大厚度可达 10m左右)：

第一含水岩组，埋藏深度在 20m以上，岩性为细中砂和砂砾石，目前该层

水在水位动态上表现为潜水类型。

第二含水岩组，埋藏深度在 26m到 54m ,岩性为细中砂和砂卵石，该含水岩

组为本区第一承压含水岩组，是东郊地区地下水开采层之一。

第三含水岩组，埋藏深度在 60m到 91m间，岩性为细中砂和砂卵石，该含

水岩组为第二承压含水岩组，是东郊地面沉降区主要开采层之一。

第四含水岩组，即第三承压含水岩组，埋藏深度在 110-145m，含水层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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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为细中砂和砂卵石，是东郊地面沉降区另一个主要开采层位。

第五含水岩组，即第四承压含水岩组，埋藏深度在 160m以下，含水层岩性

以细砂和中砂为主，目前，该含水岩组亦已被局部开采。

综上，评估区整个第四系含水层从上到下已全部被开采利用，其中第二、三

含水层为东郊地区主要开采层。在主要开采层中的细中砂和相邻隔水层的粘性土

层目前已呈现非饱和状态，砂层的饱和度仅为 70-80%，粘性土层的饱和度为 90%

左右。评估区 200m以上含水层厚度可达 50-60m，含水层渗透系数 10-30m/d，

降深 5m时涌水量达 1500-3000m3/d。

(二) 第四系地下水位动态特征

评估区地下水类型可分为潜水、承压水，现将其动态特征简述如下：

1．潜水

根据前人地下水动态长期观测孔 146-1 号(该孔位于青年路仓库，孔深 30m，

地面标高 33.58m)动态曲线，潜水水位动态年内变化随着开采量的增减和降水量

的大小，水位有所升降，在一个水文年中，最大水位变化幅度为 0.5-4.2m(参见

图 2-4)。目前该层水水量较小，开采价值不大，评估区主要以开采承压水为主。

由图 2-5，长观 146-1号孔水位 1982-2003 年总体保持自然平衡状态，并略

有回升。以 12 月份月均水位标高为例，水位由 1982 年的 21.75m 到 2004 年的

23.06m，水位回升了 1.31m，水位变化基本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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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潜水与承压水水位标高与降水量多年动态变化曲线

2．承压水

根据前人长观孔 146-2号（该孔亦位于青年路仓库，是前人的专门观测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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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深为 116.43m,地面标高均为 33.63m）动态曲线，承压水水位动态年内变化同

潜水一样，随着开采量的增减和降水量的大小，水位有升有降，在一个水文年中，

水头变化幅度为 3.92-9.33m左右(参见图 2-6)。

以 12月份月均水位为例，承压水在 1982-2004 年，水位总体呈下降趋势。

1982-1987年地下水位处于缓慢下降状态，此时段地下水位下降了 0.57m，平均

每年下降 0.09m；1987-2004年，地下水位加速下降，水位由 13.02m降至 5.20m，

降低了 7.82m左右，降速约为 0.43m/a；总体上，146-2孔水位由 1982年的 13.59m

到 2004年的 5.20m，下降了 8.39m，平均年降速为 0.35m。

由图 2-6可以看出，潜水水位年际变化幅度较小且与降水量关系较为密切；

而承压水的变化时间滞后于潜水，变化幅度大于潜水水位，承压水受降水量的影

响时间相对滞后于潜水水位，但承压水水位的下降则主要是受开采影响所致。可

见，降水量是除人为开采以外地下水位升降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在一定时段内

随着降水量的增加及侧向迳流量的补给，水位有所回升，一旦开采不间断，开采

量不减少，水位仍将继续下降。

可见，本区地下水水位变化的影响因素主要为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其中自

然因素中的大气降水量和人为因素中的开采地下水是引起地下水位变化的主导

因素。

(三) 地下水补给、径流与排泄条件

评估区第四系地下水的补给来源主要有：大气降水补给、地下水的侧向径流

补给、地表水的入渗补给。

区内地下水是由山前地带流向平原，并由西、北向东及东南方向流出本区，

地下水除了水平方向的运动外，还有深部承压水的顶托作用，存在着自下而上的

垂直运动。

区内地下水的排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侧向径流。二是人工开采地下水。

七、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评估区及周边地处北京市黄金地段（CBD），主要人类工程活动是修建写字

楼、商住小区等大型高层及超高层建筑，修建道路、地铁、桥涵等市政基础设施。

这些工程活动大多为深基坑，由于基坑开挖较深。大多要进行施工降水，由于含

水层中地下水的排出，使含水层中的孔隙水压力减小，引起含水层上下的隔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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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弱透水层的地下水越流补给，促使隔水层中孔隙水压力减小，土的有效压力加

大，引起土的进一步固结，从而不同程度的导致地面沉降。除此，不会对地质环

境造成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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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的现状评估

一、地质灾害类型及特征

根据收集资料和现场调查，对评估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条件等

综合分析，本建设场地的主要存在潜在的地质灾害类型如下：

1.本建设场地位于东郊八里庄-大郊亭沉降边缘地带，至 2023年为止累计沉

降量约为 420mm左右，见图 3-1。

2.建设场地附近有良乡-前门-顺义断裂和南苑-通县断裂通过，根据前人资

料，这两条断裂均有一定的活动性。

3.建设场地附近地下水位埋藏较深，20m深度内分布的粉土、砂土层固结程

度较好，经初判该地区地震时无发生砂土液化的可能。

综上所述，建设场地主要潜在的地质灾害类型为地面沉降、活动断裂两种类

型。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

(一)地面沉降

1.地面沉降的发展过程

北京市地面沉降主要发生在市区、东郊、南郊、东北郊、北郊及周围一些卫

星城市。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五个地面沉降中心，分别是：①位于北京市东

郊的八里庄-大郊亭地面沉降中心；②位于北京市东北郊的朝阳区来广营地面沉

降中心；③位于北京市北郊的昌平区沙河-八仙庄地面沉降中心；④位于北京市

东北郊的顺义平各庄地面沉降中心；⑤位于北京市南郊的大兴县庞各庄-榆垡地

面沉降中心。

根据北京市地面沉降的发展历史，可分为五个阶段：

（1）1935-1966年地面沉降初级阶段

北京市早在 1935年就已经发生了地面沉降，仅在西单-东单地区零星分布，

年沉降速度小于 5mm。

（2）1967-1973年地面沉降区的形成阶段

在东郊八里庄-大郊亭、东北郊的来广营-酒仙桥一带初步形成区域性沉降区，

面积达 400km2，年沉降速度达到十几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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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73-1982年地面沉降的扩展阶段

这一时期，随着工农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地下水开采量越来越大，导致地

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地面沉降加速发展，形成哑铃状的南北二个沉降中心，南部

地面沉降中心在东郊八里庄-大郊亭一带，北部地面沉降中心在来广营一带。地

面沉降面积扩展到600km2以上，最大累计沉降量达到590mm。

（4）1983-1986年沉降缓慢发展阶段

地面沉降面积扩大到800km2，最大累计沉降量达到665mm。

（5）1987-2000年新的地面沉降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后，原先的沉降区由于控制了地下水开采量，东郊等地区的地

面沉降基本得到控制，但在远郊卫星城及开发区，由于地下水超采，导致地下水

位大幅下降，形成新的沉降区，总沉降面积扩展到1800 km2，其中沉降量大于

200mm的地区达到600km2以上。

2. 地面沉降成因

1980年代后期，由于市区地下水开采量受到控制，水位下降速率减小，东郊

地面沉降区受到控制。但在远郊卫星城及开发区地下水仍在超量开采，使地面沉

降区扩展到1800 km2，其中沉降量大于200mm的地区达650 km2。在大郊亭沉降

中心累计沉降量达850mm，并在近郊形成了三个新的地面沉降中心：昌平的沙河

-八仙庄地面沉降中心；大兴榆垡-礼贤地面沉降中心；顺义平各庄地面沉降中心。

自2009年开始系统监测地面沉降，总体上沉降发展状况与地下水动态变化情

况一致。深部承压水水头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呈持续下降趋势，从区域地下水状态

可以看出，工作区内地面沉降始终快速发展，在2003年呈现一定的加速趋势。

近年来，北京市每年开采地下水量为26亿至27亿立方米，平均每年超采1亿

立方米，导致地面沉降进一步加剧，已经形成了5个较大的地面沉降区。

上述资料充分说明：过量开采地下水是导致北京市地面沉降的最主要原因。

3.地面沉降现状评估

为了对评估区及其邻近区域的地面沉降的现状进行准确的分析，本次搜集到

了北京平原区1955-2023年累计地面沉降综合分析图（见图3-1）。从3-1图中可以

看出，建设用地位于八里庄-大郊亭地面沉降中心的西南部边沿地带。据北京市

地质工程勘察院已有地面沉降研究成果资料，该地面的沉降作用发生始于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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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末期。据北京地区最新的地面沉降等直线图表明，评估区1955-2023年地

面累计沉降量从东北到西南沉降量逐渐减少，至2023年底累计沉降量约为420mm。

图 3-1 北京平原区 1955-2023年累计地面沉降量综合分析图

通过对评估区附近现状房屋、管线和道路等设施的走访调查，未发现评估区

内存在因地面沉降而产生的地面变形、路面错断和建（构）筑物变形、损毁等现

象，这表明建设用地及周边的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灾情轻。

综上所述，结合上述分析，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

893-2021）表4、表5规定，综合判定评估区现状地面沉降发育程度为“弱”，现

场调查中认为灾情“轻”，故评估区现状地面沉降地质灾害危险性为“小”。

表 3-1 地面沉降发育程度判别表

分级 强 中 弱

因素
累计地面沉降量(mm) ＞1000 500-1000 ＜500

沉降速率（mm/a） ＞50 30~50 ＜30

评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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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累计地面沉降量指自 1955年至最近政府公布数据；

2）沉降速率指近 3年的平均年沉降量；

3）上述两项因素满足一项即可，并按照强至弱顺序确定。

表 3-2 地面沉降地质灾害危险性现状评估、预测评估表

危险性
灾情（险情）

重 中 轻

发育程度

强 大 大 中

中 大 中 小

弱 小

注：现状评估用灾情、预测评估用险情

(二) 活动断裂

北京地区位于华北平原的西北部，主要构造格架形成于燕山运动，该时期发

育了一系列北东向、北北东向和北西向断裂，将本地区分割成隆凹相间的构造雏

形，即西山迭坳褶，北京迭断陷、大兴迭隆起和大厂新断陷。

评估区处于阴山纬向构造带南缘，祁吕-贺兰山字型东翼反射弧构造带附近

及新华夏系构造带与延昌弧型构造东翼南缘的复合部位。区内由于受上述构造体

系的综合影响和燕山期频繁的岩浆活动，致使本区所显示的构造形迹较为复杂，

因而产生一系列 NE向与 NW向断裂构造。与评估区相关的主要为建设场地附近

分布的良乡-前门-顺义断裂和南苑-通县断裂（见图 3-2）。

图 3-2 地质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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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叙述如下：

1．良乡-前门-顺义断裂

该断裂是发育于北京迭断陷中部的断裂，贯穿北京市城区，南起房山良乡镇，

向北东经丰台、前门、孙河镇、天竺、军营、北彩村，全长约 90余公里。

良乡-前门-顺义断裂整条断裂仅在良乡至长辛店一带有地表出露，到北京城

区后，地表形迹不明显，该断裂沿顺义城北至牛栏山、沿潮白河至甲山一带，地

表出现线形沟状凹地，在牛栏山附近并有孤山残丘出露。密云县以北地段，由于

被第四纪覆盖，延伸情况不清。根据钻孔揭示，断裂总体呈北东 35°-45°方向展

布，倾向南东，倾角较陡，随着向深部延伸，倾角逐渐变缓。从现有资料来看，

断裂是由数条北北东-北东走向的断裂组成，这些断裂在走向上并不连续。

根据良乡-前门-顺义断裂的出露情况、走向变化、第四纪活动性等方面的差

异，结合北京市地震局工程地震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将其划分为：1.南段（长辛

店以南地段）；2.中段（永定河-孙河段）；3.北段（孙河以北段），距评估区较

近的主要为中段，即永定河-孙河段，下面介绍其活动性：

该段断裂地表被第四纪沉积物所覆盖，在城区一带主要是由钻孔所揭示。通

过钻孔资料分析，断裂两侧中、晚元古代地层埋深差异可达 100m，第三系厚度

差异可达 500m，如表 3-3。从地层埋深可以看出断裂主要活动时期是在早白垩

纪和中、晚第三纪。根据城区崇文门一带第四系等深线分布来看（图 3-3），断

裂对第四纪沉积厚度无控制作用。

表 3-3 良乡-前门-顺义断裂两侧中、新生界沉积厚度

地层时代 北西侧（m） 南东侧（m）

Q 79-98 108-129

N1-2 1000-1100 600-630

E2-3 330 120-200

E1 130 100

K1 537 0

J3
沉积岩 56 0

火山岩 282 197-316

Pt 2442 833-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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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一、工程建设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危险性的预测

(一) 地面沉降

拟建工程建设时，可能会采取短时降排地下水措施，造成地下水位进一步下

降，但随着工程基础施工的结束，降排地下水工程也即停止。由于降水会造成建

设场地及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地下水位下降，鉴于这种水位降是暂时的，只要采取

一定的工程措施就不致引起土体进一步固结，因此，工程建设不会引发和加剧地

面沉降灾害的发展。

(二) 活动断裂

拟建 CBD核心区二期剩余地块建设场地附近存在良乡-前门-顺义断裂、南

苑-通县断裂，拟建工程相对于使断层活动的地壳应力来说其荷载可以忽略不计，

因此不会引发和加剧断裂的活动性。

二、工程建设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险性的预测

(一) 地面沉降

针对北京地区的地面沉降，市政府已经建立了北京市地面沉降监测系统，且

已经采取了控制地下水开采、雨水回灌、加速南水北调进程等措施，虽然地面沉

降中心沉降量及范围未来会有一定的发展，但其发展呈减缓的趋势。

根据评估区地面沉降发展趋势和成因，选用前人八王坟地面沉降观测站研究

成果对现状沉降量进行了计算，计算公式及结果如下：

计算公式：

SE
PHS 

 0
1 （公式 4-1）(砂、碎石类土沉降量计算式)

0

00
2 P

PPLg
E

CHS
S

C 



 （公式 4-2）(粘性土沉降量计算式)

式中：H0—地层初始厚度

ΔP—水位降低引起的附加荷载应力，ΔP=Δh·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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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压缩模量

e。—地层初始孔隙比

e—水位下降后地层孔隙比(计算求得)

P0—地层初始压力

P—水位下降后地层压力

Cc—地层压缩指数



LgPLgP
eeCc




 (公式 4-3)

Δh—水位降低值

rw—水的容重

各计算参数见土层物理力学性质一览表（见表 2-3）。

根据公式 4-1、4-2，预测评估区在未来 5年内，地下水位下降约 1.5m情况

下，新增沉降量约 20mm，沉降速率约 4mm/a。

一般差异沉降变形将会导致建构筑物的变形乃致受损破坏。受八里庄～大郊

亭沉降中心的影响，本建设用地虽然存在一定的地面沉降现象，但该沉降是发生

在区域内的、大面积的，由于建设用地地貌类型单一，地层分布较连续稳定，不

会发生大的差异沉降。因而 20mm左右的沉降几乎不会对拟建工程造成危害。因

此，工程建设遭受地面沉降的“危险性小”。

(二) 活动断裂

与建设场地相关的断裂主要为良乡-前门-顺义断裂和南苑-通县断裂，两者

最晚活动时代分别为中晚第三纪和早第三纪，第四纪全新世活动性很微弱。虽然

断裂带在未来地震发生时，场地地震烈度可能会有所增加，但影响有限，所以工

程建设可能遭受活动断裂危害的危险性属“小级”范畴。

三、预测评估小结

通过预测评估，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建设可能诱发、加剧地面沉

降及断裂活动性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均为“小”级。工程建设本身可能遭受地面沉

降的危险性中等；遭受活动断裂等潜在地质灾害危害的危险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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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一、综合评估原则

地质灾害的形成条件异常复杂，因而，在分析地质灾害危险性时，所涉及的

内容非常广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所有标示地质灾害形成条件的要素都纳入

潜在危险性分析之中，不但不可能，而且也不必要。为了适应分析需要，应按下

列原则确定分析指标。

（一）分主次原则

将那些对地质灾害危险性具有重要作用和直接关系的要素指标纳入危险性

分析，舍去其他次要的，间接性要素指标。

（二）分层次原则

危险性分析的目的是评价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可能形成的规模和破坏范围，

为破坏损失评价或风险评价提供基础。因此，灾害活动概率、规模、破坏范围是

危险性分析的目标指标。但这些指标是在分析地质灾害活动条件充分程度的基础

上才能获得，因而称这些对地质灾害活动具有影响的要素指标为分析指标。地质

灾害活动条件是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所以将反映区域自然环

境社会经济条件的指标称为背景指标，它对于地质灾害活动具有区域性控制作用。

于是，地质灾害危险性指标的层次系统为背景指标-分析指标-目标指标。

（三）共性与个性兼顾原则

地质灾害灾情评估涉及不同的灾种，它们既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具有许多方

面差异。因此，在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时，既要充分反映它们的共同特性，又要

表现出它们的个性差异。

二、评估指标的选定

(一)建设用地综合评估分级标准

综合评估分区根据北京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893-2021）

中 6.1.1规定，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危险性划分为大、中、小三级，见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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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分级表

危险性综合评估等级
预测评估危险性

大 中 小

现状评估危险性

大 大级 大级 大级

中 大级 中级或大级 中级

小 大级 中级 小级

(二)建设用地适宜性分级标准

根据北京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DB11/T893-2021）相关规

定，建设用地内各评估区（段）的适宜性应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分级

及地质灾害防治难度按照表 5-2确定，地质灾害防治难度按表 5-3确定。

表 5-2 规划用地或建设用地适宜性划分

综 合 评 估
分 级

防 治 难 度

大 中 等 小

大级 适宜性差 适宜性差 基本适宜

中级 适宜性差 基本适宜 适宜

小级 基本适宜 适宜 适宜

表 5-3 规划用地或建设用地适宜性划分

地质灾害防治难度 分级说明

大 防治工程复杂、治理费用高，防治效益与投资比低

中等 防治工程中等复杂、治理费用较高，防治效益与投资比中等

小 防治工程简单、治理费用较低，防治效益与投资比高

三、综合分区评估

建设用地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属中等类型，在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的基础

上，对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进行综合评估和分区。依据上述量化指标综合评

估如下：

综合评估，地质灾害对建设用地的危险性等级为小级。

表 5-4 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综合评估表

灾种 现状评估 预测评估 危险性分级

活动断裂 危险性小 危险性小 小级

地面沉降 危险性小 危险性小 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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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场地适应性评估

通过对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属

小级，地质灾害防治难度小。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规范》

（DB11/T893-2021）相关规定（见表 5-5），该建设用地通过地质灾害监测等措

施，适宜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的建设。

表 5-5 建设用地适宜性划分表

综合评估分级
防治难度

大 中等 小

大级 适宜性差 适宜性差 基本适宜

中级 适宜性差 基本适宜 适宜

小级 基本适宜 适宜 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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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CBD 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共涉及土地面积约 1.55 公顷，其中 Z-10

地块面积为 0.8公顷，Z-11地块面积为 0.75 公顷，为“较重要建设项目”。评

估区地质灾害、水文地质、构造地质和工程地质复杂程度、人类活动复杂程度为

中等，地形地貌为简单，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复杂”，因此本

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分级为“二级”。

2、现状评估认为：评估区 1955 年至 2023 年评估区累计地面沉降量约为

420mm，近三年来的年平均沉降速率小于 4mm/a，受八里庄-大郊亭沉降中心的

影响，本建设用地虽然存在一定的地面沉降现象，但该沉降是发生在区域内的、

大面积的，由于建设用地地貌类型单一，地层分布较连续稳定，不会发生大的差

异沉降。因而沉降不会对拟建工程造成危害。因此，工程建设遭受地面沉降的“危

险性小”。与建设场地相关的断裂主要为良乡-前门-顺义断裂和南苑-通县断裂，

两者最晚活动时代分别为中晚第三纪和早第三纪，第四纪全新世活动性很微弱。

虽然断裂带在未来地震发生时，场地地震烈度可能会有所增加，但影响有限，所

以工程建设可能遭受活动断裂危害的危险性属“小级”范畴。

3、预测评估认为：在维持目前地下水开采状况及水位下降速度的前提下经

计算预测，2024-2028年评估区新增沉降量约 20mm，2028年地面累积沉降量约

为 440mm，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建设可能诱发、加剧地面沉降及断裂

活动性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均为“小”级。工程建设本身可能遭受地面沉降的危险

性中等；遭受活动断裂等潜在地质灾害危害的危险性小。

4、综合评估确定，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属小级，地质灾害防治难

度小。从地质灾害评估角度来看，该场地适宜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的

建设。

二、建议

依据上述评估结论，建议如下：

1、工程建设应避免对活动断裂的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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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对存在活动断裂的监测预警，汛期派专人定期对灾害体的变形情况

进行监测，如遇险情，及时上报，并组织人员疏散、撤离；

3、在工程施工过程中，严禁随意堆弃渣土。应在综合科学论证的基础上，

选择合适位置堆放，遵循既不能影响生态环境，又不能产生地质灾害隐患，处理

好废弃渣土的堆放；

4、地面沉降具有区域性、缓变性的特点，建议可通过减少地下水开采、预

留标高、加强监测等措施进行预防，从而降低其对地基的不利影响。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1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2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4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5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6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7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8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9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10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11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12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13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14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15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16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17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18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19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20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21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22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23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24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25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26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27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28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29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30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31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32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33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34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35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36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37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38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39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40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41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42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43
	CBD核心区二期项目剩余地块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2025.11）_44

